
 

穀保家商針對校內學生有重大違規、特殊行為或其家庭功能不足者，實施家庭

教育諮詢、諮商或輔導機制(範例)  

 

 
 
 
 
 
 
 
 
 
 
 
 
 
 
 
 
 
 
 
 
 
 
 
 
 
 
 
 
 
 
 
 
 
(資料來源:永福國小) 

發現個案 

了解個案及家庭狀況 

進行相關通報 

1.輔導處 
高風險或兒

少保護通報 
2.學務處 
校安通報 

社工介入 
1.電訪及家訪 
2.轉介相關單位（警政、醫療） 
3.相關資源協助（社福單位..） 

啟動校內輔導機制 
1.行政單位協同導師、輔導老師家訪 

2.召開個案研討會議 
3.擬定相關輔導計畫 

橫向聯繫 

個案學生 
1.高關懷課程 
2.個案輔導（輔導教師、 

心理師） 

3.小團體輔導 
4.相關資源介入 

個案家長 
1.親職教育課程 
2.親職諮詢與輔導 
3.親子活動 
4.轉介其他相關資源 

結案評估 

結案 

不結案 不結案 

追蹤 

3次未出席 

家訪 

個案會議 

擬定新輔導

計畫與策略 

執行計畫 

Karen

Karen
臺中巿立大墩國民中學

Karen

Karen



針對重大違規或特殊行為學生及家長之輔導策略	

	

一、依家庭教育法第	15 條針對重大違規學生及家長之輔導策略或轉介	

1.落實三級輔導制：導師一級輔導後，經評估後，轉介輔導室二級輔導資源協助。	

2.與家長保持連繫，並邀請家長參加親職教育及個案會議。	

3.轉介社政或其它社福資源	

(1)學生中輟或中輟之虞，則可提供資源式中途班或機構。	

(2)評估個案狀況，轉介台中巿學生心理諮商中心，申請「心理諮商」三級服務。	

(3)學生家長若有管教孩子方面的問題及需求，媒合家庭教育中心諮詢專線或轉介家庭

教育中心，申請「建構案」服務。	

(4)若為兒少保個案，則通報社會局~關懷	 e	起來	

 


